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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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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的承授人概非本公司之董事、總裁或主要股東、或其任何聯繫人(按上市規則的定

義)。 

 

               承董事會命 

           東瑞製葯（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其玲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刊發之日，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李其玲女士、熊融禮先生及李東明先
生；兩名非執行董事梁康民先生及 EDE, Ronald Hao Xi 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潘
學田先生、蔡達英先生及勞同聲先生。 
 
 

 

 

 
* 僅供識別 


